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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永續報告書審閱結果 

 

為提升上市櫃公司永續資訊揭露之完整性、可比較性及一致性，臺灣證券交易所

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下稱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就上市櫃公司

出具之 110年度永續報告書，檢視是否依「上市櫃公司編製與申報永續報告書作

業辦法」（下稱作業辦法）規範揭露，並對審閱結果提出揭露建議，供上市櫃公

司參考。 

 

一、永續報告書揭露框架： 

(一) 作業辦法規範公司應參考 GRI 準則、行業揭露及依行業特性參採其他適

用之準則編製永續報告書，公司在編製永續報告書時應辨識利害關係人

關注之重大主題，將已鑑別之重大主題與 GRI連結，並依相應之 GRI準

則揭露經濟、環境及社會面之重大主題、管理方針、揭露項目及其報導

要求，以及敘明是否取得第三方確信。 

公司另須揭露氣候相關風險與機會，且食品工業及餐飲收入占全部營收  

50%以上者、化學工業、金融保險業等產業須依作業準則說明加強揭露相

關事項。 

(二) 重大主題之判斷 

企業應參考 GRI透過下列流程判斷重大主題，以界定永續報告書內容： 

1、 鑑別與選擇利害關係人（GRI 102-42）。 

2、 與利害關係人溝通的方式，例如對供應商、客戶的調查（GRI 102-43）。 

3、 經由與利害關係人溝通所提出之關鍵主題及關注事項（GRI 102-44）。 

4、 應用重大性原則以鑑別重大主題（即對企業有顯著衝擊的經濟、環境

和社會主題，或對利害關係人之評估及決策具實質影響之重大主題），

包括企業為確認可能值得納入報告書的主題時內部所採取的步驟，以

及如何決定重大主題的優先順序（GRI 102-46）。 

5、 辨識該重大主題的邊界，包括該重大主題的衝擊範圍（公司可鑑別造

成衝擊的實體，其可為合併財報中的個體，或與公司有商業關係者），

以及公司對此衝擊的涉入程度（GRI 103-1）。 

二、本次審閱結果(缺失)： 

(一) 重大主題判斷情形： 

經審閱發現下列事項，建議公司應具體說明判斷重大主題之原則： 

1、 公司雖繪製重大性議題矩陣圖（依對企業之顯著衝擊及利害關係人之

關注程度繪製），惟未具體敘明公司內部如何評估及決定重大主題，包

括如何決定重大主題的優先順序。 

2、 化學工業公司雖繪製重大性議題矩陣圖及敘明經 CSR執行小組考量經

濟、環境、社會三面向決定重大主題，惟鑑別出之重大主題未包含當

地社區(GRI 413)及供應商對環境衝擊之評估(GRI 308)，因該二項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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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為利害關係人評估化學工業之重要考量，建議公司於決定重大主

題時應考量予以納入。 

3、 公司雖已辨識出重大主題，惟未揭露該重大主題的邊界，包括該重大

主題的衝擊範圍，以及公司對此衝擊的涉入程度，例如在重大主題「環

境管理制度與措施」方面，供應商及消費者可能屬衝擊範圍，宜列為

該公司重大主題邊界，建議應予揭露。 

(二) 報告書所含實體 

依 GRI 102-45「合併財務報表中所包含的實體」要求企業應報告(a)合併

財務報表所包含的所有實體及(b)是否有合併財報所含實體未納入本報告

書中。 

經審閱發現企業多僅敘述永續報告書之揭露範疇（例如以本公司及台灣

子公司為主體），未完整揭露所包含實體，建議公司應完整說明合併財報

所含實體是否已全數納入永續報告書，若未全納入，則應併同揭露所含

實體未納入報告書之情況。 

(三) 氣候相關資訊 

經審閱發現有未依作業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確實揭露氣候相

關資訊，或未具體說明用於評估與管理氣候相關議題之目標內容及達標

程度。 

(四) 特定行業加強揭露事項-化學工業 

有屬化學工業之公司未依作業辦法第 4 條第 2 款第 4 目規定揭露員工因

公死亡件數。 

(五) 其他（年報附表與永續報告書共同項目之揭露） 

1、 推動永續發展架構及執行情況 

經審閱發現有未敘明永續發展推動單位之設置時點、執行情形、向董

事會報告之頻率，以及董事會對永續發展之督導情形等。 

2、 員工福利及安全 

經審閱發現未列出女性主管比例及未揭露員工職災人數及占員工總人

數比率，且未明確說明改善措施。 

三、結論：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致力於提升企業永續報告書品質不遺餘力，期望經

由對報告書的審查及提出改善建議，幫助企業提高資訊透明度，使各個利害

關係人能透過永續報告書，清楚檢視企業永續政策推動與管理成效。證交所

及櫃買中心也將持續辦理相關之宣導會及教育訓練課程，以鼓勵企業將永續

行動付諸實行。 

 

 


